
勞基法人員
差勤及加班管理規範

宣導
人事室 主任 莊文靜



宣導目的

• 強化各單位主管對勞基法人員差勤管理責任

• 降低違反勞動法規風險

• 確保加班及休假制度依法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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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勞基法人員類別

• 校務基金人員

• 技工工友

• 計畫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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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休假管理重點(勞基法第38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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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特別休假由同仁自行排定。
單位主管可基於業務之急迫需求與同仁協商調整。

• 特別休假未休畢：
• 同仁可選擇「保留」一年或「改發工資」
• 保留一年後仍未休畢，亦需改發工資
• 改發工資來源：由各單位自籌專帳支應

📌📌 差勤系統提醒機制
每月1日寄發通知予當事人及單位主管即將到期之休假

📌📌 主管責任
主動提醒同仁規劃休假

避免產生大量休假未休畢



補休管理重點(勞基法第32-1條)

• 因業務需要經主管指派加班，由同仁自
行選定加班費或補休。

• 屆期或離職未休畢，一律改發工資。

📌📌主管權責

未指派加班情形：應要求同仁準時下班

避免：默許延長工時，事後補認加班，導
致工時失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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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假日出差：以「補休」方式辦理。

• 屆期或離職未休畢，一律改發工資。

📌📌主管責任

指派出差時：應一併考量補休安排

出差後：主動關注補休使用情形

避免：補休累積未休 → 轉為加班費支出

加班補休 公假補休/出差補休

改發工資來源：由各單位自籌專帳支應



休息日、例假日(勞基法第36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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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，其中一日為例假，一日為
休息日。
本校適用勞基法人員出勤依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
表出勤，則以週六為休息日(可加班)、週日為例假日
(不可加班)。

(排班人員例外，但仍應遵守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
例假，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。)



例假日(星期日)/國定假日加班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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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應事前至差勤系統申請調移，調整工作日或休息日，調移
限當週調移。

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

例假日
不可加班

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休息日
可加班

對調工作日
08點-17點

例假日
不可上班加班

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

例假日
不可加班

勞動節
國定假日

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休息日
可加班

對調休息日
可加班

國定假日
不可上班加班



例假日(星期日)/國定假日突發緊急加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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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勞基法第40條，除非發生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故（法定緊
急原因），否則單位主管不得要求同仁在例假日加班。
未經法定原因強制同仁出勤，即使同仁同意也屬違法，並有
連續工作超過6日的風險。
📌📌 作業流程：

1. 事後24小時內由單位自行填通報表送花蓮縣政府社會處
2.次一上班日上簽敘明加班原因及實際出勤時間名冊，並檢附通報單
3.會辦人事室
4.經校長決行 📌📌 重點

•未通報＝程序不完備
•不得事後補說明取代通報



例假日(星期日)/國定假日突發緊急加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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✅案例一：颱風/地震 (天災)
✅案例二：學校跳電/停水（突發事故）
✅案例三：系統故障／資安事件

❌案例一：繳交期限屆期
❌案例二：資料整理／行政文書
❌案例三：主管臨時交辦但非急迫情境

👉👉具備突發性、緊急性及不可延後性，可請同仁加班。
❌可預期、可提前規劃、日常業務，不可以加班。



例假日(星期日)/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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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計算方式：
• 第1-8小時給付8小時加班費(出勤1小時亦需給付8小時加班費)
• 第9-12小時以2倍薪計算
• 額外還需給1日補休(原則需於7日內休畢)

範例：小華月薪$36,000元，換算日薪$1,200，時薪$150
因跳電請他到校處理，僅1小時就處理好了，還是需要給8小
時的加班費$1,200。
若處理了10小時，前8小時予以$1,200
第9-10小時予以$150*2小時*2倍=$600，合計$1,800



結語
• 主動控管特休使用情形
• 避免未經調移即安排假日加班
• 緊急加班務必完成「通報程序」
• 未休畢各項休假、補休均需改發工資由單位自籌專帳負擔
• 各單位主管應確實依勞基法規定辦理
• 避免因程序不完備衍生勞資爭議或裁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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